
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。

仁化县行政服务中心为县发展改革和政务数据管理局管理

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正科级，主要职责是:

1、根据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制定

完善行政服务管理办法、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。

2、负责组织有关职能单位进驻行政服务大厅设置办事窗口，

集中办理行政审批及社会公共服务事项。

3、负责行政服务大厅办事窗口的建设、协调、指导、管理

和监督工作，规范办事窗口业务操作规程。

4、负责办事窗口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，受理对办事窗口及

其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、办事效率、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投诉。

5、组织协调相关单位简化审批环节，优化办事流程，推进

协同审批，对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组织联合审批、集中办理。

6、组织、协调、监督全县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的

行政审批事项的联办代办工作。

7、负责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的统筹协调和日常管理等工作。

8、指导镇、村（居）行政服务机构的建设、管理和服务工

作。

根据上述任务，内设 5 个正股级内设机构：办公室、业务股、



督查股、服务协调股、热线管理股。

仁化县行政服务中心事业编制 13 名，其中：主任 1 名，副

主任 3 名，内设机构领导职数 5 名。后勤服务人员数 1 名。经费

按财政补助一类拨付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
2024 年，县行政服务中心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

中全会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

真落实省委高质量发展大会具体部署，围绕县委、县政府的中心

工作，积极优化政务服务工作模式，提升政务服务水平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
1、多措并举，推进政务服务“一门办”。

2、重点发力，推进政务服务“一网办”。

3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优质高效做好服务工作。

4、提升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、网络问政服务质效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。

1、资金来源。

我中心主要负责政务服务、行政审批协调等职能，其资金来

源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和其他收入。

2、决算收支情况。

2024 年本部门决算收入 565.99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



19.08 万元，增长 3.5%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决算

493.40 万元，占总收入的 87.2%；其他收入 72.59 万元，占总

收入的 12.8%。

2024 年本部门决算支出 565.96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

19.08 万元，增长 3.5%。其中：基本支出 378.46 万元，占总支

出的 66.9%；项目支出 187.50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33.1%。

主要变动情况是：2024 年政务服务大厅的相关项目经费增

加。

2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。

2024 年度本部门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 2.16 万元，比

上年决算数增加 0.09 万元，增长 4.4%。主要原因是单位公务用

车年限已久，产生的维修费及用油量大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支出决算为 0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0万元，增长--（基数

为 0，不可比）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 2 .16

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0.16 万元，增长 8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

决算为 0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0.07 万元，下降 100%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预算执行情况。

1、收支执行情况。

2024 年度决算收入 565.99 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增加 194.4 万



元，增长 34.3%；2024 年度决算支出 565.96 万元，比年初预算

增加 194.37 万元，增长 34.3%；变动原因有：一是 2023 年项目

经费增加；二是人员工资福利的增长。

2、财务合规性。

我中心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管理和

使用各项资金，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重大项目支

出按照“三重一大”规定，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党组会讨论通过，

各项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，资金使用无截留、挤占、挪

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3、信息公开情况。

我中心已于2024年2月21日在仁化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

开 2024 年度部门预算信息，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在仁化县人民

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2023 年度部门决算算信息。公开的时间、内

容及方式均符合规定要求，并通过了财政局预决算的公开审查。

4、政府采购执行情况。

我中心政府采购活动根据日常工作需要进行采购，2024 年

实际采购金额为 66.66 万元，所有采购均为电子卖场小额采购项

目，所有采购均按要求签订合同，并且在规定期限内将合同备案

公开。

5、资产管理情况。



我中心通过资产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进行资产管理，正确、全

面、及时地记录资产的增加、减少、使用等情况。截止 2024 年

12 月 31 日，我中心固定资产原值 328.05 万元，其中土地房屋

及建筑物 15.07 万元，设备 265.29 万元，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和

动植物 47.69 万元，已累计折旧 159.81 万元，资产管理系统与

账务一致。定期进行盘点，对达到报废期且无使用价值的资产进

行处置，因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均按要求及时足额上缴财

政，2024 年底我中心不存在资产处置收益和租金应上缴未上缴

的情况。资产管理和使用始终坚持统一政策、责任到人、物尽其

用的原则。

6、管理制度情况。

为加强我中心财务方面的管理，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

度，主要包括：《仁化县行政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》《仁化县

行政服务中心公务车辆管理制度》《仁化县行政服务中心公务接

待制度》《仁化县行政服务中心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》《仁化县行

政服务中心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制度》等。

7、人员情况。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我中心共有事业编制 13 名，

实有在职人员 13 人；离退休人员 2 人；政府政府雇员 18 人；劳

务派遣人员 9 人。

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。

2024 年我中心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直各部门的

支持配合下，积极履职，强化管理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

和任务。

1.经济性：2024 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未超出预算

安排的公用经费，“三公”经费实际支出数未超过预算安排的“三

公”经费。本年度预算调整数与预算数均在合理范围内。

2.效率性：（1）2024 年重点工作完成率 100%，中心各项工

作都按时完成。（2）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%，认真履行主体责任，

所有项目均按原计划完成。

3.效益性：2024 年，我中心加快推进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

平台建设工作，全面实施“一门式一网式”政务服务模式，积极

优化政务服务工作环境，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水平，提高企业群

众的办事便利度和满意度。

（二）自评结论。

2024 年，我中心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编报部门预决算，

做好预算资金管理，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，实现了效益，部

门整体资源配置水平进一步提升。按照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

指标评分表》的评价指标，我中心 2024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

自评得分为 98.95 分。



三、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。

（一）存在问题

财政部门批复预算与本单位做的预算金额有差距，资金不

足，出现年中追加资金的情况。

（二）改进意见

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，我中心将进一步提高年初预算编制

的科学性和准确性，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约束机制，统筹协调推进

项目执行，切实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
	封面（盖章）
	12.仁化县行政服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